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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五條之規定，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二)、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三)、年度財務規劃及年度投資規劃之審議。 

(四)、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五)、其他關於校務基金預決算、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三、本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任期兩年，以會計年度為準，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 務長、研發長、主計主任、人事主任為當然委員。另學生代表乙名(其推選事務由學生事

務處辦理之)、其餘委員則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但校外委

員得支給交通費及出席費。委員會成員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

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惟管理委員會之成員，不得擔任學校稽核人員。 

四、本會由校長任召集人，主持會務，會議時任主席；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聘任之。 
五、本會所需工作人員，由校內現有人員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

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與福利於契約中明定之。 

前項人事及行政費用，由校務基金中非屬政府編列預算撥付之經費支應。

六、本會視任務之需要，分設下列各組辦事： 

秘書組 負責執行秘書工作及規劃校務基金開源節流辦法。 

募款組 負責校友及工商團體及外界捐款事宜。 

場地設備組 負責場地設施及其收費標準。 

財務調度組 負責資金財務調度。 

各組負責人員由召集人遴選委員兼任之。 
七、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本會召開會議時，得請學生代表三名及相關人員列席。 

本會召開會議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八、本會當然委員若因職務調整異動，則由新任當然委員遞補之，其餘委員在任期中因出國進修、

職務變動或其他因素而不克繼續執行委員職務時，得由召集人視需要遴聘委員遞補，遞補委員之

任期皆以原任期為準。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大學校院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